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9號

原      告  宇正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惠津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武陵律師  

被      告  曾國峻  

訴訟代理人  張欽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民國109年起自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

司）承攬「巴陵配電桿線改建運輸電鐵塔工程」（下稱系爭

工程），並委任被告擔任上開工程案場之工地主任一職。依

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負責職務包括：「一、

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三、

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

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

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

理之事項。」等項目，被告每日均代表原告公司於LINE群組

向台電公司人員回報當日出工與否、出工人數、所施工項目

為何並每日撰寫「工具箱集會暨預知危險活動紀錄表」（即

每日開工時填載之之工具箱會議紀錄）、「每日依作業現場

情況進行預知危險活動」（即巡檢紀錄）。原告公司之負責

人僅偶爾至工程現場，且並未指揮監督被告每日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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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透過被告出具之上開會議紀錄掌握工程狀況，並於必要

時提供後端之協助。被告身為工地主任，對現場管理事務均

有獨立裁量之權，原告亦全心信任被告之專業管理能力。

　㈡原告前將系爭工程部分分包予訴外人即次承攬人廖崑山施

作，且該部分工程已全數完工。惟查，112年8月3日被告雖

於LINE群組向台電公司回報「本日未出工」工具箱會議記錄

亦記載「未出工」，然次承攬人廖崑山卻擅自出工，並於11

時50分許駕工程車行經產業道路時，車輛不幸打滑並翻落至

山谷，造成四死二傷之事故（其中次承攬人廖堃山於本次事

故不幸死亡）。原告於此時始驚覺，傷亡名單中除廖崑山及

一名我國勞工（即廖崑山之侄子），竟有四名廖崑山非法雇

用之外籍移工。又本件職業災害之最終承攬責任應為次承攬

人廖崑山，惟原告因考量廖崑山已死亡，及其畢竟為廖崑山

之上包商，遂一肩擔負起系爭職災之責，並與全數傷者與死

者家屬達成和解。

　㈢原告事後竟收到桃園市政府之裁處書，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之規定為由，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

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新臺幣（下同）

30萬元罰鍰；後再遭業主即台電公司以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

定為由罰款105,000元（次承攬人擅自施工罰款4萬元、次承

攬人非法雇用外籍勞工罰款60,000元、被告曾看過非法外勞

卻未紀錄於報表並為通報罰款5,000元，共計105,000元）。

　㈣令原告難以接受者係原告於訴願程序始自桃園市政府之訴願

答辯書知悉被告身為工地主任竟容任非法移工進出案場及容

任次承攬人擅自施工，全然未通知原告，並導致前開之損

害：「相關人於原處分機關警察局大溪分局調查筆錄：(2)

工地主任曾國峻表示，其為訴願人與台電公司之窗口，大約

自112年3月或4月有見過廖君之泰國籍員工進出工地現場，

知道一個叫阿沙、一個叫阿吉，但未告知訴願人」、「訴願

人所屬現場人員112年8月7日於元處分機關動檢查處訪談紀

錄如下：(1)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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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4名移工

比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作業，如搬運材料

等。」；又依勞動部訴願決定書「訴願人工地主任說明略

以…（問）廖君、田君及k君等4人共6人是否認識？這4人分

別在訴願人處從事什麼業務？（答）認識廖君、田君，K君

等4人比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工作，如搬運

物料等。」、「（問）查獲處所平日是否有入場管制？

（答）會，都會向台電公司回報，這些外國人偶爾會進工區

作業，但曾君看到都會趕他們走，因為查獲處所台電公司不

准外國人作業。」綜上被告於警局調查筆錄及桃園市政府勞

動檢查處訪談紀錄之內容可見，被告身為上開工程案之工地

主任，本有為原告管理工程現場之權責，其明知次承攬人廖

崑山雇用上開4名非法外籍勞工，亦明知業主台電公司不允

許外國人進入工程現場，卻協助廖崑山隱匿此情，且以LINE

群組回報及工具箱紀錄等不實資料欺騙原告及台電公司；又

依勞動檢查處之訪談紀錄所載「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

月3日田先生（廖君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

備5個便當」，則可見被告明知當日廖崑山將至案場施工，

卻未為阻止，且於LINE群組向台電回報該日「無出工」，並

於工具箱及會紀錄及巡檢紀錄均為此記載，致無論台電公司

或原告均認定該日並無出工之情，不僅導致上開意外發生，

並因而導致原告遭台電公司罰款。

　㈤被告每月給付原告6萬元之報酬，兩造間係有償委任關係，

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導致原告遭桃園市政府及

台電公司分別以非法容留外籍移工、未於紀錄表通報外籍移

工進出、私自施工等情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105,000

元，其行為及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被告自應依民法

第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之罰鍰及罰款等損害負賠償責

任。

　㈥縱認兩造間係僱傭而非委任法律關係（假設語氣，原告否認

之），被告於履行僱傭契約時，身為工地主任竟違反善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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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之注意義務，未阻止亦未通報次承攬人雇用非法外籍移

工及私自出工，致原告受有405,000元之罰鍰及罰款損害，

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

任。

　㈦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40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訴外人廖崑山與原告間就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

招標、發包系爭工程之關係，實係借牌投標關係，至少是轉

包之關係。被告確實受訴外人廖崑山之聘僱而擔任系爭工程

之工地主任，由廖崑山聘僱、給付薪資及指揮監督之勞工，

只是廖崑山及原告為了掩飾廖其等間借牌投標、轉包之事

實，乃將被告及其他勞工登錄為原告公司之員工、並以原告

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健保，原告未曾對被告有過任何指揮

監督之行為事實，故兩造間實質上並無原告本件主張之委任

關係、僱傭關係，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被告之僱主實際上

是廖崑山，並非原告。原告於本件主張本於委任關係、僱傭

關係、債務不履行等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均屬無據，而無

理由。

　㈡原告與廖崑山間除了系爭工程進行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外，

尚有就「關西鎮工程/345kv天輪〜龍潭線＃186及199基礎改

建工程」進行相同之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而該工程之工地

主任黃惠津亦與被告相同，雖形式上經向台電公司登錄為原

告之員工，但實際上是受雇於廖崑山，並受廖崑山之指揮監

督，領取廖崑山給付之薪資，被告不曾與原告負責人有過任

何對話（包括言語、通訊軟體之通話），被告之會擔任系爭

工程之工地主任，純然是受訴外人廖崑山之邀約、聘僱，根

本不存在原告所謂與原告負責人有口頭合約約定之情。原告

既未舉證證明兩造間有何具體內容之契約約定，自難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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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何項行為有違反契約約定義務可言，被告與原告間並不生

委任、僱傭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原告本件請求，並非本於

真實之法律關係而為，其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原告經桃園市政府及經台電公司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

款105,000元，係與原告有合作關係之訴外人廖崑山之行為

所致，與被告無關。倘廖崑山之行為係本於其與原告間之合

作約定而為，則此行為乃原告授意，原告自應自負其行為結

果責任；倘廖崑山之行為有違反其與原告間之合作約定，則

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自得依其等間之契約關係向廖崑山之

繼承人請求賠償。無論何者，均無由命被告承擔該損害之結

果。

　㈣訴外人廖崑山會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爭工程從事勞務，乃在

求符合原告與其間關於壓低工程總支出之約定，而其結果自

會使原告獲得工程總支出減少之利益，損益相抵之結果，原

告關於聘僱工資顯較低廉之移工之獲利，顯較本件罰款損害

為高，損益相抵之結果，難認原告仍有損害，其賠償請求自

無理由。

　㈤原告本件損害之原因源自訴外人廖崑山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

爭工程從事勞務之事實，則本件損害結果之發生，顯係因原

告之代理人即訴外人廖崑山之故意行為所致。再衡以原告主

張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工安人員及其他登錄在

台電公司之施工人員，皆係其實際聘僱之員工，且其等同樣

不曾將訴外人廖崑山帶同非法移工至系爭工程工作之事實告

知原告，則倘被告之不作為應對本件損害結果負責（假設

語），其他知情人員之不作為，亦應認有責，且原告既主張

為其等之雇主，自應於對被告請求賠償時，承受該等員工之

故意或過失不作為之責任。是以，被告自得依上揭民法與有

過失之規定，請求免除賠償責任或減輕賠償金額。

　㈥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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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之判斷：

　㈠主張契約成立者，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就此

利己事實，先負舉證責任。負有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若未能

先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受敗訴之判決（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稱委任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維處理之契

約；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

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82

條分別定有明文。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

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

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

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惟不論如何，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

定，仍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契約方得視為成立。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兩造間係有償委任

關係或僱傭關係（先備位主張），被告固承認為系爭工程之

工地主任，惟否認兩造有委任或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

自應由原告就上開契約關係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又舉

證責任，即心證形成之相當完備與否，民事與刑事訴訟法理

並不相同，在英美法上，一般民事事件係以證據優勢，即提

證之結果比較其可能性，一造強於他造，即應信為真實作為

證明程度證明力之標準；特殊民事事件，例如民事涉及刑事

犯罪則以明晰可信，即中等程度的心證，提證之結果須使法

院認為有高度之可能性，但無須達百分之百的毫無置疑餘地

作為標準；刑事案件則須達無合理之可疑，即所舉證據對於

犯罪事實之存否，須達到無合理可資懷疑之處，始可宣告被

告有罪程度，應可資參考，是以在民事事件，負舉證責任之

一方所提出之證據，視事件性質，如已足使法院心證形成達

證據優勢或明晰可信之程度時，即可認有相當之證明，合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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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主張，固據提出LINE群組對話截圖、宇正公司工具箱集

會（TBM）暨預知危險（KY）活動紀錄表、桃園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桃檢營字第1120012049號函檢附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

告書、桃園市政府府勞跨國字第11230252958號裁處書檢附

繳款單、台電公司扣款通知單、桃園市政府訴願答辯書、勞

動部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19643號函檢附訴願決定書、桃園

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爭

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羅浮工務所

112年6月之應付帳款明細暨支票帳戶資料、系爭工程使用車

輛之照片及車籍資料（本院卷一第31至79頁、第135至141

頁、第163至172頁）等件為據，惟查：

　　1.系爭工程原告與台電公司所簽立之承攬契約價金為71,21

1,000元後，原告與訴外人廖崑山（即堃益企業社）就系

爭工程簽立工程分包合約書記載略以：「（工程範圍）巴

陵配電桿線改建輸電鐵塔工程全部。」、「（分包金額）

新台幣：陸仟肆佰零玖萬元整。」「（逾期罰款）依主辦

機關規定各期工程所制定之預期性違約金罰鍰，若乙方

（廖崑山）落後超過10％或遲延不予趕工處理，甲方（原

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所有損失歸責乙方，乙方不得

異議。」、「（付款方式）1.本工程為帶工帶料....。2.

材料款項可由甲方先行墊付、乙方每月得依實作數量借支

八成（含材料）、超支部分甲方收取1分利息或由乙方自

行負責。」、「（工程監督）1.本件工程屬責任施工....

2.乙方於本件工程施工期間須專駐工地，不得任意交由第

三人管理.....」等語，其分包金額高達64,090,000元，

不僅佔上開承攬契約價金比例甚高，且分包合約中約定訴

外人廖崑山為責任施工並承擔勞安檢及業主制定等事項並

製作月結請款單，此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檢營

字第1130016835號函檢附重大傷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下稱

檢查報告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採購承攬契約、

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顯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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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程範圍係系爭工程全部，且約定帶工帶料、責任施

工，則其等間為轉包關係，可堪認定。而工地負責人（即

工地主任）如非由廖崑山所聘僱，原告當無與廖崑山特別

約定原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餘地。

　　2.訴外人林惠津（即原告法定代理人）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

查處訪談紀錄自承：「（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是

什麼關係？是否有訂定工程契約？）我跟堃益企業社是承

攬關係，有訂定契約（如附件）主要將巴陵配電桿線改建

輸電鐵塔工程全部交付予堃益企業社承攬。」、「（問：

請問曾國峻、黃惠津及洪聖傑等3人是否認識？）黃惠津

我比較熟，他主要負責所有的文書資料，還有協助廖崑

山，另外曾國峻及洪聖傑我比較不熟，他們三人都是由廖

崑山指揮監督，但依台電規定，這3個人投保在本公司，

勞健保費用廖崑山會再另外支付給我。」、「（問：續

上，這3人如果要請假是否要向宇正營造報備，另外薪資

如何給付？）不用，直接跟堃益企業社，薪資也是由堃益

企業社支付。」、「（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的工

程款如何計價及給付？）本工程自開工開始，材料費用是

由宇正營造有限公司支付，其餘人事費用及雜費等支出，

是廖崑山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借款，每個月會向宇正營造

有限公司提報借款單，等整個工程完竣之後，堃益企業社

再一次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結算。」、「因為台電有要求

進入工區施工人員都要有投保紀錄，所以我將自然人憑證

借給黃惠津使用，以便於施工人員投保。」等語，核與訴

外人洪聖傑（即系爭工程職安管理員）於桃園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訪談陳稱：「（問：廖崑山等6人是否認識？或是

否有其他同事認識？這6人分別在貴公司從事什麼業

務？）是，我跟曾國峻主任、黃惠津品管都是在堃益企業

社工作，廖崑山是老闆，.....」等語相符，此有檢查報

告書檢附訪談紀錄可稽（本院卷一第373、385頁）；復與

卷附「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羅浮宮工務所-應付帳款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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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239、242頁）中包含被告及洪聖傑等人薪資

項目將被告薪資列為原告應付款廖崑山項目吻合，被告主

張於系爭工程擔任工地主任，係受聘僱於廖崑山，而非原

告，尚屬有據。

　　3.綜上事證，原告之舉證確未達證據優勢之程度，不足使本

院形成大致可信為如此之心證。從而除被告自認為系爭工

程工地主任部分外，並無與原告就委任或僱傭之契約要素

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無法認定兩造間有委任或僱傭契約關

係之事實存在。　　

　㈣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3年5月8日之勞資爭議調解，以原告僱

用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於原告給付5萬元後，

竟復於本件訴訟主張「其係受僱於訴外人廖崑山」，依實務

通見，其抗辯顯有違誠信原則及禁反言原則而不應採納等

語，經查：

　　1.法理說明：

　　　禁反言於我國程序法領域之運用，略可區分兩種不同層面

加以觀察。其一，基於司法程序上前後不能相容並存之矛

盾行為，使其不生訴訟行為之效力者，亦即「訴訟上矛盾

行為之禁止」，此與美國實務所稱之司法禁反言(judicia

l estoppel)相近；其二，源於確定裁判之作成，禁止後

訴就同一案件或相同爭點再為爭執者，於英美國家又稱之

為排除效 (preclusion effect)。排除效以前訴中已為充

分辯論並經法院審理之事項，於後訴再為爭執者，應禁止

提出或排除相反之主張或證據，包含「同一案件再爭執之

禁止」與「爭點再爭執之禁止」。此等作用主要考慮的是

確定裁判對於後訴可爭執範圍的影響，而非以當事人有矛

盾行為存在為必要，故與司法禁反言有別（參照 王怡蘋

著「禁反言於我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之作用—從比較法之

視野出發」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摘要）。所謂「訴訟上矛盾

行為之禁止」之禁反言原則，係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

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之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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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件有下：①當事人於訴訟或訴訟外採取一定之態度，

之後為與之矛盾之訴訟上行為（行為矛盾），②對造正當

信賴先行之態度，並且基於此信賴，決定自己之法的地位

（對造正當信賴），③如承認矛盾之後行行為，對因信賴

先行行為之對造，產生不當的不利益之結果（對造之不利

益），符合上開要件，後行為之主張為不適法或否定其效

力。

　　2.原告主張被告不得否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固據提出桃園

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為憑（本

院卷一第135至141頁），然系爭工程因原告違約轉包訴外

人廖崑山，為符合台電公司規定將被告投保原告公司，已

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林惠津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時坦

承；原告另自承為避免造成業主（即台電公司）困擾下，

方與被告就上開給付資遣費案成立和解並給付5萬元（被

告請求資遣費107,000元），此有原告書狀可稽（本院卷

一第129頁），顯然並非因為認定被告請求有理由而給

付，此由調解紀錄載明：「㈡資方（原告）主張：1.雙方

為委任而非勞僱關係。2.雙方合作關係於112年10月結束

（即工程期限）。3.資方並未主動終止合作關係（或為資

遣之意思表示）係勞方（被告）主動要與第三人合作，至

他處工作，而主動要求終止合作關係。」等語亦可徵之

（本院卷一第139頁），被告行為固有可議，尚難徒憑被

告以原告受僱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之事實，驟

認已足引起原告有正當信賴而為給付，揆諸上開說明，與

上開禁反言原則（誠信原則）要件未符，進而拒卻被告於

本案之答辯，而不論其答辯真實與否，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尚難憑採。

　㈤綜上，原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認兩造委任或僱傭關係存在，

原告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405,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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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因在簡易訴訟程序

如為被告敗訴判決時本應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

分聲請僅為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故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

本案爭點無涉，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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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9號
原      告  宇正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惠津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武陵律師  
被      告  曾國峻  
訴訟代理人  張欽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民國109年起自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承攬「巴陵配電桿線改建運輸電鐵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委任被告擔任上開工程案場之工地主任一職。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負責職務包括：「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等項目，被告每日均代表原告公司於LINE群組向台電公司人員回報當日出工與否、出工人數、所施工項目為何並每日撰寫「工具箱集會暨預知危險活動紀錄表」（即每日開工時填載之之工具箱會議紀錄）、「每日依作業現場情況進行預知危險活動」（即巡檢紀錄）。原告公司之負責人僅偶爾至工程現場，且並未指揮監督被告每日工作內容，而係透過被告出具之上開會議紀錄掌握工程狀況，並於必要時提供後端之協助。被告身為工地主任，對現場管理事務均有獨立裁量之權，原告亦全心信任被告之專業管理能力。
　㈡原告前將系爭工程部分分包予訴外人即次承攬人廖崑山施作，且該部分工程已全數完工。惟查，112年8月3日被告雖於LINE群組向台電公司回報「本日未出工」工具箱會議記錄亦記載「未出工」，然次承攬人廖崑山卻擅自出工，並於11時50分許駕工程車行經產業道路時，車輛不幸打滑並翻落至山谷，造成四死二傷之事故（其中次承攬人廖堃山於本次事故不幸死亡）。原告於此時始驚覺，傷亡名單中除廖崑山及一名我國勞工（即廖崑山之侄子），竟有四名廖崑山非法雇用之外籍移工。又本件職業災害之最終承攬責任應為次承攬人廖崑山，惟原告因考量廖崑山已死亡，及其畢竟為廖崑山之上包商，遂一肩擔負起系爭職災之責，並與全數傷者與死者家屬達成和解。
　㈢原告事後竟收到桃園市政府之裁處書，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之規定為由，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罰鍰；後再遭業主即台電公司以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為由罰款105,000元（次承攬人擅自施工罰款4萬元、次承攬人非法雇用外籍勞工罰款60,000元、被告曾看過非法外勞卻未紀錄於報表並為通報罰款5,000元，共計105,000元）。
　㈣令原告難以接受者係原告於訴願程序始自桃園市政府之訴願答辯書知悉被告身為工地主任竟容任非法移工進出案場及容任次承攬人擅自施工，全然未通知原告，並導致前開之損害：「相關人於原處分機關警察局大溪分局調查筆錄：(2)工地主任曾國峻表示，其為訴願人與台電公司之窗口，大約自112年3月或4月有見過廖君之泰國籍員工進出工地現場，知道一個叫阿沙、一個叫阿吉，但未告知訴願人」、「訴願人所屬現場人員112年8月7日於元處分機關動檢查處訪談紀錄如下：(1)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廖君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4名移工比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作業，如搬運材料等。」；又依勞動部訴願決定書「訴願人工地主任說明略以…（問）廖君、田君及k君等4人共6人是否認識？這4人分別在訴願人處從事什麼業務？（答）認識廖君、田君，K君等4人比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工作，如搬運物料等。」、「（問）查獲處所平日是否有入場管制？（答）會，都會向台電公司回報，這些外國人偶爾會進工區作業，但曾君看到都會趕他們走，因為查獲處所台電公司不准外國人作業。」綜上被告於警局調查筆錄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紀錄之內容可見，被告身為上開工程案之工地主任，本有為原告管理工程現場之權責，其明知次承攬人廖崑山雇用上開4名非法外籍勞工，亦明知業主台電公司不允許外國人進入工程現場，卻協助廖崑山隱匿此情，且以LINE群組回報及工具箱紀錄等不實資料欺騙原告及台電公司；又依勞動檢查處之訪談紀錄所載「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廖君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則可見被告明知當日廖崑山將至案場施工，卻未為阻止，且於LINE群組向台電回報該日「無出工」，並於工具箱及會紀錄及巡檢紀錄均為此記載，致無論台電公司或原告均認定該日並無出工之情，不僅導致上開意外發生，並因而導致原告遭台電公司罰款。
　㈤被告每月給付原告6萬元之報酬，兩造間係有償委任關係，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導致原告遭桃園市政府及台電公司分別以非法容留外籍移工、未於紀錄表通報外籍移工進出、私自施工等情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105,000元，其行為及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被告自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之罰鍰及罰款等損害負賠償責任。
　㈥縱認兩造間係僱傭而非委任法律關係（假設語氣，原告否認之），被告於履行僱傭契約時，身為工地主任竟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阻止亦未通報次承攬人雇用非法外籍移工及私自出工，致原告受有405,000元之罰鍰及罰款損害，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㈦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40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訴外人廖崑山與原告間就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招標、發包系爭工程之關係，實係借牌投標關係，至少是轉包之關係。被告確實受訴外人廖崑山之聘僱而擔任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由廖崑山聘僱、給付薪資及指揮監督之勞工，只是廖崑山及原告為了掩飾廖其等間借牌投標、轉包之事實，乃將被告及其他勞工登錄為原告公司之員工、並以原告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健保，原告未曾對被告有過任何指揮監督之行為事實，故兩造間實質上並無原告本件主張之委任關係、僱傭關係，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被告之僱主實際上是廖崑山，並非原告。原告於本件主張本於委任關係、僱傭關係、債務不履行等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均屬無據，而無理由。
　㈡原告與廖崑山間除了系爭工程進行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外，尚有就「關西鎮工程/345kv天輪～龍潭線＃186及199基礎改建工程」進行相同之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而該工程之工地主任黃惠津亦與被告相同，雖形式上經向台電公司登錄為原告之員工，但實際上是受雇於廖崑山，並受廖崑山之指揮監督，領取廖崑山給付之薪資，被告不曾與原告負責人有過任何對話（包括言語、通訊軟體之通話），被告之會擔任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純然是受訴外人廖崑山之邀約、聘僱，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謂與原告負責人有口頭合約約定之情。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兩造間有何具體內容之契約約定，自難認被告之何項行為有違反契約約定義務可言，被告與原告間並不生委任、僱傭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原告本件請求，並非本於真實之法律關係而為，其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原告經桃園市政府及經台電公司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105,000元，係與原告有合作關係之訴外人廖崑山之行為所致，與被告無關。倘廖崑山之行為係本於其與原告間之合作約定而為，則此行為乃原告授意，原告自應自負其行為結果責任；倘廖崑山之行為有違反其與原告間之合作約定，則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自得依其等間之契約關係向廖崑山之繼承人請求賠償。無論何者，均無由命被告承擔該損害之結果。
　㈣訴外人廖崑山會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爭工程從事勞務，乃在求符合原告與其間關於壓低工程總支出之約定，而其結果自會使原告獲得工程總支出減少之利益，損益相抵之結果，原告關於聘僱工資顯較低廉之移工之獲利，顯較本件罰款損害為高，損益相抵之結果，難認原告仍有損害，其賠償請求自無理由。
　㈤原告本件損害之原因源自訴外人廖崑山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爭工程從事勞務之事實，則本件損害結果之發生，顯係因原告之代理人即訴外人廖崑山之故意行為所致。再衡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工安人員及其他登錄在台電公司之施工人員，皆係其實際聘僱之員工，且其等同樣不曾將訴外人廖崑山帶同非法移工至系爭工程工作之事實告知原告，則倘被告之不作為應對本件損害結果負責（假設語），其他知情人員之不作為，亦應認有責，且原告既主張為其等之雇主，自應於對被告請求賠償時，承受該等員工之故意或過失不作為之責任。是以，被告自得依上揭民法與有過失之規定，請求免除賠償責任或減輕賠償金額。
　㈥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主張契約成立者，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就此利己事實，先負舉證責任。負有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若未能先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受敗訴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維處理之契約；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82條分別定有明文。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惟不論如何，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仍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契約方得視為成立。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兩造間係有償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先備位主張），被告固承認為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惟否認兩造有委任或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上開契約關係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又舉證責任，即心證形成之相當完備與否，民事與刑事訴訟法理並不相同，在英美法上，一般民事事件係以證據優勢，即提證之結果比較其可能性，一造強於他造，即應信為真實作為證明程度證明力之標準；特殊民事事件，例如民事涉及刑事犯罪則以明晰可信，即中等程度的心證，提證之結果須使法院認為有高度之可能性，但無須達百分之百的毫無置疑餘地作為標準；刑事案件則須達無合理之可疑，即所舉證據對於犯罪事實之存否，須達到無合理可資懷疑之處，始可宣告被告有罪程度，應可資參考，是以在民事事件，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提出之證據，視事件性質，如已足使法院心證形成達證據優勢或明晰可信之程度時，即可認有相當之證明，合先說明。
　㈢原告主張，固據提出LINE群組對話截圖、宇正公司工具箱集會（TBM）暨預知危險（KY）活動紀錄表、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檢營字第1120012049號函檢附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桃園市政府府勞跨國字第11230252958號裁處書檢附繳款單、台電公司扣款通知單、桃園市政府訴願答辯書、勞動部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19643號函檢附訴願決定書、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羅浮工務所112年6月之應付帳款明細暨支票帳戶資料、系爭工程使用車輛之照片及車籍資料（本院卷一第31至79頁、第135至141頁、第163至172頁）等件為據，惟查：
　　1.系爭工程原告與台電公司所簽立之承攬契約價金為71,211,000元後，原告與訴外人廖崑山（即堃益企業社）就系爭工程簽立工程分包合約書記載略以：「（工程範圍）巴陵配電桿線改建輸電鐵塔工程全部。」、「（分包金額）新台幣：陸仟肆佰零玖萬元整。」「（逾期罰款）依主辦機關規定各期工程所制定之預期性違約金罰鍰，若乙方（廖崑山）落後超過10％或遲延不予趕工處理，甲方（原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所有損失歸責乙方，乙方不得異議。」、「（付款方式）1.本工程為帶工帶料....。2.材料款項可由甲方先行墊付、乙方每月得依實作數量借支八成（含材料）、超支部分甲方收取1分利息或由乙方自行負責。」、「（工程監督）1.本件工程屬責任施工....2.乙方於本件工程施工期間須專駐工地，不得任意交由第三人管理.....」等語，其分包金額高達64,090,000元，不僅佔上開承攬契約價金比例甚高，且分包合約中約定訴外人廖崑山為責任施工並承擔勞安檢及業主制定等事項並製作月結請款單，此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檢營字第1130016835號函檢附重大傷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下稱檢查報告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採購承攬契約、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顯見約定工程範圍係系爭工程全部，且約定帶工帶料、責任施工，則其等間為轉包關係，可堪認定。而工地負責人（即工地主任）如非由廖崑山所聘僱，原告當無與廖崑山特別約定原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餘地。
　　2.訴外人林惠津（即原告法定代理人）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紀錄自承：「（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是什麼關係？是否有訂定工程契約？）我跟堃益企業社是承攬關係，有訂定契約（如附件）主要將巴陵配電桿線改建輸電鐵塔工程全部交付予堃益企業社承攬。」、「（問：請問曾國峻、黃惠津及洪聖傑等3人是否認識？）黃惠津我比較熟，他主要負責所有的文書資料，還有協助廖崑山，另外曾國峻及洪聖傑我比較不熟，他們三人都是由廖崑山指揮監督，但依台電規定，這3個人投保在本公司，勞健保費用廖崑山會再另外支付給我。」、「（問：續上，這3人如果要請假是否要向宇正營造報備，另外薪資如何給付？）不用，直接跟堃益企業社，薪資也是由堃益企業社支付。」、「（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的工程款如何計價及給付？）本工程自開工開始，材料費用是由宇正營造有限公司支付，其餘人事費用及雜費等支出，是廖崑山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借款，每個月會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提報借款單，等整個工程完竣之後，堃益企業社再一次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結算。」、「因為台電有要求進入工區施工人員都要有投保紀錄，所以我將自然人憑證借給黃惠津使用，以便於施工人員投保。」等語，核與訴外人洪聖傑（即系爭工程職安管理員）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陳稱：「（問：廖崑山等6人是否認識？或是否有其他同事認識？這6人分別在貴公司從事什麼業務？）是，我跟曾國峻主任、黃惠津品管都是在堃益企業社工作，廖崑山是老闆，.....」等語相符，此有檢查報告書檢附訪談紀錄可稽（本院卷一第373、385頁）；復與卷附「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羅浮宮工務所-應付帳款明細」（本院卷一第239、242頁）中包含被告及洪聖傑等人薪資項目將被告薪資列為原告應付款廖崑山項目吻合，被告主張於系爭工程擔任工地主任，係受聘僱於廖崑山，而非原告，尚屬有據。
　　3.綜上事證，原告之舉證確未達證據優勢之程度，不足使本院形成大致可信為如此之心證。從而除被告自認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部分外，並無與原告就委任或僱傭之契約要素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無法認定兩造間有委任或僱傭契約關係之事實存在。　　
　㈣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3年5月8日之勞資爭議調解，以原告僱用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於原告給付5萬元後，竟復於本件訴訟主張「其係受僱於訴外人廖崑山」，依實務通見，其抗辯顯有違誠信原則及禁反言原則而不應採納等語，經查：
　　1.法理說明：
　　　禁反言於我國程序法領域之運用，略可區分兩種不同層面加以觀察。其一，基於司法程序上前後不能相容並存之矛盾行為，使其不生訴訟行為之效力者，亦即「訴訟上矛盾行為之禁止」，此與美國實務所稱之司法禁反言(judicial estoppel)相近；其二，源於確定裁判之作成，禁止後訴就同一案件或相同爭點再為爭執者，於英美國家又稱之為排除效 (preclusion effect)。排除效以前訴中已為充分辯論並經法院審理之事項，於後訴再為爭執者，應禁止提出或排除相反之主張或證據，包含「同一案件再爭執之禁止」與「爭點再爭執之禁止」。此等作用主要考慮的是確定裁判對於後訴可爭執範圍的影響，而非以當事人有矛盾行為存在為必要，故與司法禁反言有別（參照 王怡蘋著「禁反言於我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之作用—從比較法之視野出發」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摘要）。所謂「訴訟上矛盾行為之禁止」之禁反言原則，係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之法律原則，其要件有下：①當事人於訴訟或訴訟外採取一定之態度，之後為與之矛盾之訴訟上行為（行為矛盾），②對造正當信賴先行之態度，並且基於此信賴，決定自己之法的地位（對造正當信賴），③如承認矛盾之後行行為，對因信賴先行行為之對造，產生不當的不利益之結果（對造之不利益），符合上開要件，後行為之主張為不適法或否定其效力。
　　2.原告主張被告不得否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固據提出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為憑（本院卷一第135至141頁），然系爭工程因原告違約轉包訴外人廖崑山，為符合台電公司規定將被告投保原告公司，已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林惠津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時坦承；原告另自承為避免造成業主（即台電公司）困擾下，方與被告就上開給付資遣費案成立和解並給付5萬元（被告請求資遣費107,000元），此有原告書狀可稽（本院卷一第129頁），顯然並非因為認定被告請求有理由而給付，此由調解紀錄載明：「㈡資方（原告）主張：1.雙方為委任而非勞僱關係。2.雙方合作關係於112年10月結束（即工程期限）。3.資方並未主動終止合作關係（或為資遣之意思表示）係勞方（被告）主動要與第三人合作，至他處工作，而主動要求終止合作關係。」等語亦可徵之（本院卷一第139頁），被告行為固有可議，尚難徒憑被告以原告受僱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之事實，驟認已足引起原告有正當信賴而為給付，揆諸上開說明，與上開禁反言原則（誠信原則）要件未符，進而拒卻被告於本案之答辯，而不論其答辯真實與否，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㈤綜上，原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認兩造委任或僱傭關係存在，原告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05,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因在簡易訴訟程序如為被告敗訴判決時本應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分聲請僅為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故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9號
原      告  宇正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惠津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武陵律師  
被      告  曾國峻  
訴訟代理人  張欽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民國109年起自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承攬「巴陵配電桿線改建運輸電鐵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委任被告擔任上開工程案場之工地主任一職。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負責職務包括：「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等項目，被告每日均代表原告公司於LINE群組向台電公司人員回報當日出工與否、出工人數、所施工項目為何並每日撰寫「工具箱集會暨預知危險活動紀錄表」（即每日開工時填載之之工具箱會議紀錄）、「每日依作業現場情況進行預知危險活動」（即巡檢紀錄）。原告公司之負責人僅偶爾至工程現場，且並未指揮監督被告每日工作內容，而係透過被告出具之上開會議紀錄掌握工程狀況，並於必要時提供後端之協助。被告身為工地主任，對現場管理事務均有獨立裁量之權，原告亦全心信任被告之專業管理能力。
　㈡原告前將系爭工程部分分包予訴外人即次承攬人廖崑山施作
    ，且該部分工程已全數完工。惟查，112年8月3日被告雖於L
    INE群組向台電公司回報「本日未出工」工具箱會議記錄亦
    記載「未出工」，然次承攬人廖崑山卻擅自出工，並於11時
    50分許駕工程車行經產業道路時，車輛不幸打滑並翻落至山
    谷，造成四死二傷之事故（其中次承攬人廖堃山於本次事故
    不幸死亡）。原告於此時始驚覺，傷亡名單中除廖崑山及一
    名我國勞工（即廖崑山之侄子），竟有四名廖崑山非法雇用
    之外籍移工。又本件職業災害之最終承攬責任應為次承攬人
    廖崑山，惟原告因考量廖崑山已死亡，及其畢竟為廖崑山之
    上包商，遂一肩擔負起系爭職災之責，並與全數傷者與死者
    家屬達成和解。
　㈢原告事後竟收到桃園市政府之裁處書，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之規定為由，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
    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新臺幣（下同）
    30萬元罰鍰；後再遭業主即台電公司以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
    定為由罰款105,000元（次承攬人擅自施工罰款4萬元、次承
    攬人非法雇用外籍勞工罰款60,000元、被告曾看過非法外勞
    卻未紀錄於報表並為通報罰款5,000元，共計105,000元）。
　㈣令原告難以接受者係原告於訴願程序始自桃園市政府之訴願
    答辯書知悉被告身為工地主任竟容任非法移工進出案場及容
    任次承攬人擅自施工，全然未通知原告，並導致前開之損害
    ：「相關人於原處分機關警察局大溪分局調查筆錄：(2)工
    地主任曾國峻表示，其為訴願人與台電公司之窗口，大約自
    112年3月或4月有見過廖君之泰國籍員工進出工地現場，知
    道一個叫阿沙、一個叫阿吉，但未告知訴願人」、「訴願人
    所屬現場人員112年8月7日於元處分機關動檢查處訪談紀錄
    如下：(1)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廖君之
    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4名移工比
    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作業，如搬運材料等。
    」；又依勞動部訴願決定書「訴願人工地主任說明略以…（
    問）廖君、田君及k君等4人共6人是否認識？這4人分別在訴
    願人處從事什麼業務？（答）認識廖君、田君，K君等4人比
    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工作，如搬運物料等。
    」、「（問）查獲處所平日是否有入場管制？（答）會，都
    會向台電公司回報，這些外國人偶爾會進工區作業，但曾君
    看到都會趕他們走，因為查獲處所台電公司不准外國人作業
    。」綜上被告於警局調查筆錄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
    紀錄之內容可見，被告身為上開工程案之工地主任，本有為
    原告管理工程現場之權責，其明知次承攬人廖崑山雇用上開
    4名非法外籍勞工，亦明知業主台電公司不允許外國人進入
    工程現場，卻協助廖崑山隱匿此情，且以LINE群組回報及工
    具箱紀錄等不實資料欺騙原告及台電公司；又依勞動檢查處
    之訪談紀錄所載「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
    （廖君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
    ，則可見被告明知當日廖崑山將至案場施工，卻未為阻止，
    且於LINE群組向台電回報該日「無出工」，並於工具箱及會
    紀錄及巡檢紀錄均為此記載，致無論台電公司或原告均認定
    該日並無出工之情，不僅導致上開意外發生，並因而導致原
    告遭台電公司罰款。
　㈤被告每月給付原告6萬元之報酬，兩造間係有償委任關係，被
    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導致原告遭桃園市政府及台
    電公司分別以非法容留外籍移工、未於紀錄表通報外籍移工
    進出、私自施工等情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105,000元
    ，其行為及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被告自應依民法第
    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之罰鍰及罰款等損害負賠償責任。
　㈥縱認兩造間係僱傭而非委任法律關係（假設語氣，原告否認
    之），被告於履行僱傭契約時，身為工地主任竟違反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未阻止亦未通報次承攬人雇用非法外籍移
    工及私自出工，致原告受有405,000元之罰鍰及罰款損害，
    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
　㈦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40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訴外人廖崑山與原告間就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
    招標、發包系爭工程之關係，實係借牌投標關係，至少是轉
    包之關係。被告確實受訴外人廖崑山之聘僱而擔任系爭工程
    之工地主任，由廖崑山聘僱、給付薪資及指揮監督之勞工，
    只是廖崑山及原告為了掩飾廖其等間借牌投標、轉包之事實
    ，乃將被告及其他勞工登錄為原告公司之員工、並以原告公
    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健保，原告未曾對被告有過任何指揮監
    督之行為事實，故兩造間實質上並無原告本件主張之委任關
    係、僱傭關係，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被告之僱主實際上是
    廖崑山，並非原告。原告於本件主張本於委任關係、僱傭關
    係、債務不履行等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均屬無據，而無理
    由。
　㈡原告與廖崑山間除了系爭工程進行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外，
    尚有就「關西鎮工程/345kv天輪～龍潭線＃186及199基礎改建
    工程」進行相同之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而該工程之工地主
    任黃惠津亦與被告相同，雖形式上經向台電公司登錄為原告
    之員工，但實際上是受雇於廖崑山，並受廖崑山之指揮監督
    ，領取廖崑山給付之薪資，被告不曾與原告負責人有過任何
    對話（包括言語、通訊軟體之通話），被告之會擔任系爭工
    程之工地主任，純然是受訴外人廖崑山之邀約、聘僱，根本
    不存在原告所謂與原告負責人有口頭合約約定之情。原告既
    未舉證證明兩造間有何具體內容之契約約定，自難認被告之
    何項行為有違反契約約定義務可言，被告與原告間並不生委
    任、僱傭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原告本件請求，並非本於真
    實之法律關係而為，其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原告經桃園市政府及經台電公司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
    105,000元，係與原告有合作關係之訴外人廖崑山之行為所
    致，與被告無關。倘廖崑山之行為係本於其與原告間之合作
    約定而為，則此行為乃原告授意，原告自應自負其行為結果
    責任；倘廖崑山之行為有違反其與原告間之合作約定，則原
    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自得依其等間之契約關係向廖崑山之繼
    承人請求賠償。無論何者，均無由命被告承擔該損害之結果
    。
　㈣訴外人廖崑山會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爭工程從事勞務，乃在
    求符合原告與其間關於壓低工程總支出之約定，而其結果自
    會使原告獲得工程總支出減少之利益，損益相抵之結果，原
    告關於聘僱工資顯較低廉之移工之獲利，顯較本件罰款損害
    為高，損益相抵之結果，難認原告仍有損害，其賠償請求自
    無理由。
　㈤原告本件損害之原因源自訴外人廖崑山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
    爭工程從事勞務之事實，則本件損害結果之發生，顯係因原
    告之代理人即訴外人廖崑山之故意行為所致。再衡以原告主
    張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工安人員及其他登錄在
    台電公司之施工人員，皆係其實際聘僱之員工，且其等同樣
    不曾將訴外人廖崑山帶同非法移工至系爭工程工作之事實告
    知原告，則倘被告之不作為應對本件損害結果負責（假設語
    ），其他知情人員之不作為，亦應認有責，且原告既主張為
    其等之雇主，自應於對被告請求賠償時，承受該等員工之故
    意或過失不作為之責任。是以，被告自得依上揭民法與有過
    失之規定，請求免除賠償責任或減輕賠償金額。
　㈥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主張契約成立者，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就此利
    己事實，先負舉證責任。負有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若未能先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受敗訴之判決（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稱委任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維處理之契約
    ；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82條
    分別定有明文。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
    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
    ，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
    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
    基於從屬關係不同，惟不論如何，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
    ，仍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契約方得視為成立。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兩造間係有償委任
    關係或僱傭關係（先備位主張），被告固承認為系爭工程之
    工地主任，惟否認兩造有委任或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
    自應由原告就上開契約關係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又舉
    證責任，即心證形成之相當完備與否，民事與刑事訴訟法理
    並不相同，在英美法上，一般民事事件係以證據優勢，即提
    證之結果比較其可能性，一造強於他造，即應信為真實作為
    證明程度證明力之標準；特殊民事事件，例如民事涉及刑事
    犯罪則以明晰可信，即中等程度的心證，提證之結果須使法
    院認為有高度之可能性，但無須達百分之百的毫無置疑餘地
    作為標準；刑事案件則須達無合理之可疑，即所舉證據對於
    犯罪事實之存否，須達到無合理可資懷疑之處，始可宣告被
    告有罪程度，應可資參考，是以在民事事件，負舉證責任之
    一方所提出之證據，視事件性質，如已足使法院心證形成達
    證據優勢或明晰可信之程度時，即可認有相當之證明，合先
    說明。
　㈢原告主張，固據提出LINE群組對話截圖、宇正公司工具箱集
    會（TBM）暨預知危險（KY）活動紀錄表、桃園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桃檢營字第1120012049號函檢附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
    告書、桃園市政府府勞跨國字第11230252958號裁處書檢附
    繳款單、台電公司扣款通知單、桃園市政府訴願答辯書、勞
    動部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19643號函檢附訴願決定書、桃園
    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爭
    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羅浮工務所
    112年6月之應付帳款明細暨支票帳戶資料、系爭工程使用車
    輛之照片及車籍資料（本院卷一第31至79頁、第135至141頁
    、第163至172頁）等件為據，惟查：
　　1.系爭工程原告與台電公司所簽立之承攬契約價金為71,211
      ,000元後，原告與訴外人廖崑山（即堃益企業社）就系爭
      工程簽立工程分包合約書記載略以：「（工程範圍）巴陵
      配電桿線改建輸電鐵塔工程全部。」、「（分包金額）新
      台幣：陸仟肆佰零玖萬元整。」「（逾期罰款）依主辦機
      關規定各期工程所制定之預期性違約金罰鍰，若乙方（廖
      崑山）落後超過10％或遲延不予趕工處理，甲方（原告）
      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所有損失歸責乙方，乙方不得異議
      。」、「（付款方式）1.本工程為帶工帶料....。2.材料
      款項可由甲方先行墊付、乙方每月得依實作數量借支八成
      （含材料）、超支部分甲方收取1分利息或由乙方自行負
      責。」、「（工程監督）1.本件工程屬責任施工....2.乙
      方於本件工程施工期間須專駐工地，不得任意交由第三人
      管理.....」等語，其分包金額高達64,090,000元，不僅
      佔上開承攬契約價金比例甚高，且分包合約中約定訴外人
      廖崑山為責任施工並承擔勞安檢及業主制定等事項並製作
      月結請款單，此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檢營字第
      1130016835號函檢附重大傷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下稱檢查
      報告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採購承攬契約、工程
      合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顯見約定工
      程範圍係系爭工程全部，且約定帶工帶料、責任施工，則
      其等間為轉包關係，可堪認定。而工地負責人（即工地主
      任）如非由廖崑山所聘僱，原告當無與廖崑山特別約定原
      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餘地。
　　2.訴外人林惠津（即原告法定代理人）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
      查處訪談紀錄自承：「（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是
      什麼關係？是否有訂定工程契約？）我跟堃益企業社是承
      攬關係，有訂定契約（如附件）主要將巴陵配電桿線改建
      輸電鐵塔工程全部交付予堃益企業社承攬。」、「（問：
      請問曾國峻、黃惠津及洪聖傑等3人是否認識？）黃惠津
      我比較熟，他主要負責所有的文書資料，還有協助廖崑山
      ，另外曾國峻及洪聖傑我比較不熟，他們三人都是由廖崑
      山指揮監督，但依台電規定，這3個人投保在本公司，勞
      健保費用廖崑山會再另外支付給我。」、「（問：續上，
      這3人如果要請假是否要向宇正營造報備，另外薪資如何
      給付？）不用，直接跟堃益企業社，薪資也是由堃益企業
      社支付。」、「（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的工程款
      如何計價及給付？）本工程自開工開始，材料費用是由宇
      正營造有限公司支付，其餘人事費用及雜費等支出，是廖
      崑山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借款，每個月會向宇正營造有限
      公司提報借款單，等整個工程完竣之後，堃益企業社再一
      次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結算。」、「因為台電有要求進入
      工區施工人員都要有投保紀錄，所以我將自然人憑證借給
      黃惠津使用，以便於施工人員投保。」等語，核與訴外人
      洪聖傑（即系爭工程職安管理員）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訪談陳稱：「（問：廖崑山等6人是否認識？或是否有
      其他同事認識？這6人分別在貴公司從事什麼業務？）是
      ，我跟曾國峻主任、黃惠津品管都是在堃益企業社工作，
      廖崑山是老闆，.....」等語相符，此有檢查報告書檢附
      訪談紀錄可稽（本院卷一第373、385頁）；復與卷附「宇
      正營造有限公司-羅浮宮工務所-應付帳款明細」（本院卷
      一第239、242頁）中包含被告及洪聖傑等人薪資項目將被
      告薪資列為原告應付款廖崑山項目吻合，被告主張於系爭
      工程擔任工地主任，係受聘僱於廖崑山，而非原告，尚屬
      有據。
　　3.綜上事證，原告之舉證確未達證據優勢之程度，不足使本
      院形成大致可信為如此之心證。從而除被告自認為系爭工
      程工地主任部分外，並無與原告就委任或僱傭之契約要素
      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無法認定兩造間有委任或僱傭契約關
      係之事實存在。　　
　㈣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3年5月8日之勞資爭議調解，以原告僱用
    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於原告給付5萬元後，竟
    復於本件訴訟主張「其係受僱於訴外人廖崑山」，依實務通
    見，其抗辯顯有違誠信原則及禁反言原則而不應採納等語，
    經查：
　　1.法理說明：
　　　禁反言於我國程序法領域之運用，略可區分兩種不同層面
      加以觀察。其一，基於司法程序上前後不能相容並存之矛
      盾行為，使其不生訴訟行為之效力者，亦即「訴訟上矛盾
      行為之禁止」，此與美國實務所稱之司法禁反言(judicia
      l estoppel)相近；其二，源於確定裁判之作成，禁止後
      訴就同一案件或相同爭點再為爭執者，於英美國家又稱之
      為排除效 (preclusion effect)。排除效以前訴中已為充
      分辯論並經法院審理之事項，於後訴再為爭執者，應禁止
      提出或排除相反之主張或證據，包含「同一案件再爭執之
      禁止」與「爭點再爭執之禁止」。此等作用主要考慮的是
      確定裁判對於後訴可爭執範圍的影響，而非以當事人有矛
      盾行為存在為必要，故與司法禁反言有別（參照 王怡蘋
      著「禁反言於我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之作用—從比較法之
      視野出發」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摘要）。所謂「訴訟上矛盾
      行為之禁止」之禁反言原則，係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
      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之法律原則，
      其要件有下：①當事人於訴訟或訴訟外採取一定之態度，
      之後為與之矛盾之訴訟上行為（行為矛盾），②對造正當
      信賴先行之態度，並且基於此信賴，決定自己之法的地位
      （對造正當信賴），③如承認矛盾之後行行為，對因信賴
      先行行為之對造，產生不當的不利益之結果（對造之不利
      益），符合上開要件，後行為之主張為不適法或否定其效
      力。
　　2.原告主張被告不得否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固據提出桃園
      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為憑（本
      院卷一第135至141頁），然系爭工程因原告違約轉包訴外
      人廖崑山，為符合台電公司規定將被告投保原告公司，已
      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林惠津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時坦
      承；原告另自承為避免造成業主（即台電公司）困擾下，
      方與被告就上開給付資遣費案成立和解並給付5萬元（被
      告請求資遣費107,000元），此有原告書狀可稽（本院卷
      一第129頁），顯然並非因為認定被告請求有理由而給付
      ，此由調解紀錄載明：「㈡資方（原告）主張：1.雙方為
      委任而非勞僱關係。2.雙方合作關係於112年10月結束（
      即工程期限）。3.資方並未主動終止合作關係（或為資遣
      之意思表示）係勞方（被告）主動要與第三人合作，至他
      處工作，而主動要求終止合作關係。」等語亦可徵之（本
      院卷一第139頁），被告行為固有可議，尚難徒憑被告以
      原告受僱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之事實，驟認已
      足引起原告有正當信賴而為給付，揆諸上開說明，與上開
      禁反言原則（誠信原則）要件未符，進而拒卻被告於本案
      之答辯，而不論其答辯真實與否，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
      難憑採。
　㈤綜上，原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認兩造委任或僱傭關係存在，
    原告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405,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
    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因在簡易訴訟程序
    如為被告敗訴判決時本應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
    分聲請僅為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故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
    本案爭點無涉，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9號
原      告  宇正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惠津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武陵律師  
被      告  曾國峻  
訴訟代理人  張欽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民國109年起自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承攬「巴陵配電桿線改建運輸電鐵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委任被告擔任上開工程案場之工地主任一職。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負責職務包括：「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通報。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等項目，被告每日均代表原告公司於LINE群組向台電公司人員回報當日出工與否、出工人數、所施工項目為何並每日撰寫「工具箱集會暨預知危險活動紀錄表」（即每日開工時填載之之工具箱會議紀錄）、「每日依作業現場情況進行預知危險活動」（即巡檢紀錄）。原告公司之負責人僅偶爾至工程現場，且並未指揮監督被告每日工作內容，而係透過被告出具之上開會議紀錄掌握工程狀況，並於必要時提供後端之協助。被告身為工地主任，對現場管理事務均有獨立裁量之權，原告亦全心信任被告之專業管理能力。
　㈡原告前將系爭工程部分分包予訴外人即次承攬人廖崑山施作，且該部分工程已全數完工。惟查，112年8月3日被告雖於LINE群組向台電公司回報「本日未出工」工具箱會議記錄亦記載「未出工」，然次承攬人廖崑山卻擅自出工，並於11時50分許駕工程車行經產業道路時，車輛不幸打滑並翻落至山谷，造成四死二傷之事故（其中次承攬人廖堃山於本次事故不幸死亡）。原告於此時始驚覺，傷亡名單中除廖崑山及一名我國勞工（即廖崑山之侄子），竟有四名廖崑山非法雇用之外籍移工。又本件職業災害之最終承攬責任應為次承攬人廖崑山，惟原告因考量廖崑山已死亡，及其畢竟為廖崑山之上包商，遂一肩擔負起系爭職災之責，並與全數傷者與死者家屬達成和解。
　㈢原告事後竟收到桃園市政府之裁處書，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之規定為由，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罰鍰；後再遭業主即台電公司以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為由罰款105,000元（次承攬人擅自施工罰款4萬元、次承攬人非法雇用外籍勞工罰款60,000元、被告曾看過非法外勞卻未紀錄於報表並為通報罰款5,000元，共計105,000元）。
　㈣令原告難以接受者係原告於訴願程序始自桃園市政府之訴願答辯書知悉被告身為工地主任竟容任非法移工進出案場及容任次承攬人擅自施工，全然未通知原告，並導致前開之損害：「相關人於原處分機關警察局大溪分局調查筆錄：(2)工地主任曾國峻表示，其為訴願人與台電公司之窗口，大約自112年3月或4月有見過廖君之泰國籍員工進出工地現場，知道一個叫阿沙、一個叫阿吉，但未告知訴願人」、「訴願人所屬現場人員112年8月7日於元處分機關動檢查處訪談紀錄如下：(1)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廖君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4名移工比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作業，如搬運材料等。」；又依勞動部訴願決定書「訴願人工地主任說明略以…（問）廖君、田君及k君等4人共6人是否認識？這4人分別在訴願人處從事什麼業務？（答）認識廖君、田君，K君等4人比較少看到，平常都做一些類似點工的工作，如搬運物料等。」、「（問）查獲處所平日是否有入場管制？（答）會，都會向台電公司回報，這些外國人偶爾會進工區作業，但曾君看到都會趕他們走，因為查獲處所台電公司不准外國人作業。」綜上被告於警局調查筆錄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紀錄之內容可見，被告身為上開工程案之工地主任，本有為原告管理工程現場之權責，其明知次承攬人廖崑山雇用上開4名非法外籍勞工，亦明知業主台電公司不允許外國人進入工程現場，卻協助廖崑山隱匿此情，且以LINE群組回報及工具箱紀錄等不實資料欺騙原告及台電公司；又依勞動檢查處之訪談紀錄所載「工地主任曾君表示，112年8月3日田先生（廖君之侄子）說可能去做防颱準備，叫他準備5個便當」，則可見被告明知當日廖崑山將至案場施工，卻未為阻止，且於LINE群組向台電回報該日「無出工」，並於工具箱及會紀錄及巡檢紀錄均為此記載，致無論台電公司或原告均認定該日並無出工之情，不僅導致上開意外發生，並因而導致原告遭台電公司罰款。
　㈤被告每月給付原告6萬元之報酬，兩造間係有償委任關係，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導致原告遭桃園市政府及台電公司分別以非法容留外籍移工、未於紀錄表通報外籍移工進出、私自施工等情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105,000元，其行為及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因果關係，被告自應依民法第544條規定，就原告所受之罰鍰及罰款等損害負賠償責任。
　㈥縱認兩造間係僱傭而非委任法律關係（假設語氣，原告否認之），被告於履行僱傭契約時，身為工地主任竟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阻止亦未通報次承攬人雇用非法外籍移工及私自出工，致原告受有405,000元之罰鍰及罰款損害，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㈦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40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訴外人廖崑山與原告間就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招標、發包系爭工程之關係，實係借牌投標關係，至少是轉包之關係。被告確實受訴外人廖崑山之聘僱而擔任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由廖崑山聘僱、給付薪資及指揮監督之勞工，只是廖崑山及原告為了掩飾廖其等間借牌投標、轉包之事實，乃將被告及其他勞工登錄為原告公司之員工、並以原告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健保，原告未曾對被告有過任何指揮監督之行為事實，故兩造間實質上並無原告本件主張之委任關係、僱傭關係，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被告之僱主實際上是廖崑山，並非原告。原告於本件主張本於委任關係、僱傭關係、債務不履行等法律關係所為之請求，均屬無據，而無理由。
　㈡原告與廖崑山間除了系爭工程進行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外，尚有就「關西鎮工程/345kv天輪～龍潭線＃186及199基礎改建工程」進行相同之借牌投標或轉包行為。而該工程之工地主任黃惠津亦與被告相同，雖形式上經向台電公司登錄為原告之員工，但實際上是受雇於廖崑山，並受廖崑山之指揮監督，領取廖崑山給付之薪資，被告不曾與原告負責人有過任何對話（包括言語、通訊軟體之通話），被告之會擔任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純然是受訴外人廖崑山之邀約、聘僱，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謂與原告負責人有口頭合約約定之情。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兩造間有何具體內容之契約約定，自難認被告之何項行為有違反契約約定義務可言，被告與原告間並不生委任、僱傭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原告本件請求，並非本於真實之法律關係而為，其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原告經桃園市政府及經台電公司分別處罰鍰300,000元及罰款105,000元，係與原告有合作關係之訴外人廖崑山之行為所致，與被告無關。倘廖崑山之行為係本於其與原告間之合作約定而為，則此行為乃原告授意，原告自應自負其行為結果責任；倘廖崑山之行為有違反其與原告間之合作約定，則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自得依其等間之契約關係向廖崑山之繼承人請求賠償。無論何者，均無由命被告承擔該損害之結果。
　㈣訴外人廖崑山會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爭工程從事勞務，乃在求符合原告與其間關於壓低工程總支出之約定，而其結果自會使原告獲得工程總支出減少之利益，損益相抵之結果，原告關於聘僱工資顯較低廉之移工之獲利，顯較本件罰款損害為高，損益相抵之結果，難認原告仍有損害，其賠償請求自無理由。
　㈤原告本件損害之原因源自訴外人廖崑山違法使非法移工在系爭工程從事勞務之事實，則本件損害結果之發生，顯係因原告之代理人即訴外人廖崑山之故意行為所致。再衡以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工安人員及其他登錄在台電公司之施工人員，皆係其實際聘僱之員工，且其等同樣不曾將訴外人廖崑山帶同非法移工至系爭工程工作之事實告知原告，則倘被告之不作為應對本件損害結果負責（假設語），其他知情人員之不作為，亦應認有責，且原告既主張為其等之雇主，自應於對被告請求賠償時，承受該等員工之故意或過失不作為之責任。是以，被告自得依上揭民法與有過失之規定，請求免除賠償責任或減輕賠償金額。
　㈥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主張契約成立者，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就此利己事實，先負舉證責任。負有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若未能先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受敗訴之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維處理之契約；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82條分別定有明文。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惟不論如何，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仍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契約方得視為成立。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兩造間係有償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先備位主張），被告固承認為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惟否認兩造有委任或僱傭關係，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上開契約關係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又舉證責任，即心證形成之相當完備與否，民事與刑事訴訟法理並不相同，在英美法上，一般民事事件係以證據優勢，即提證之結果比較其可能性，一造強於他造，即應信為真實作為證明程度證明力之標準；特殊民事事件，例如民事涉及刑事犯罪則以明晰可信，即中等程度的心證，提證之結果須使法院認為有高度之可能性，但無須達百分之百的毫無置疑餘地作為標準；刑事案件則須達無合理之可疑，即所舉證據對於犯罪事實之存否，須達到無合理可資懷疑之處，始可宣告被告有罪程度，應可資參考，是以在民事事件，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提出之證據，視事件性質，如已足使法院心證形成達證據優勢或明晰可信之程度時，即可認有相當之證明，合先說明。
　㈢原告主張，固據提出LINE群組對話截圖、宇正公司工具箱集會（TBM）暨預知危險（KY）活動紀錄表、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檢營字第1120012049號函檢附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桃園市政府府勞跨國字第11230252958號裁處書檢附繳款單、台電公司扣款通知單、桃園市政府訴願答辯書、勞動部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19643號函檢附訴願決定書、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羅浮工務所112年6月之應付帳款明細暨支票帳戶資料、系爭工程使用車輛之照片及車籍資料（本院卷一第31至79頁、第135至141頁、第163至172頁）等件為據，惟查：
　　1.系爭工程原告與台電公司所簽立之承攬契約價金為71,211,000元後，原告與訴外人廖崑山（即堃益企業社）就系爭工程簽立工程分包合約書記載略以：「（工程範圍）巴陵配電桿線改建輸電鐵塔工程全部。」、「（分包金額）新台幣：陸仟肆佰零玖萬元整。」「（逾期罰款）依主辦機關規定各期工程所制定之預期性違約金罰鍰，若乙方（廖崑山）落後超過10％或遲延不予趕工處理，甲方（原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所有損失歸責乙方，乙方不得異議。」、「（付款方式）1.本工程為帶工帶料....。2.材料款項可由甲方先行墊付、乙方每月得依實作數量借支八成（含材料）、超支部分甲方收取1分利息或由乙方自行負責。」、「（工程監督）1.本件工程屬責任施工....2.乙方於本件工程施工期間須專駐工地，不得任意交由第三人管理.....」等語，其分包金額高達64,090,000元，不僅佔上開承攬契約價金比例甚高，且分包合約中約定訴外人廖崑山為責任施工並承擔勞安檢及業主制定等事項並製作月結請款單，此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檢營字第1130016835號函檢附重大傷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下稱檢查報告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採購承攬契約、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31至237頁）。顯見約定工程範圍係系爭工程全部，且約定帶工帶料、責任施工，則其等間為轉包關係，可堪認定。而工地負責人（即工地主任）如非由廖崑山所聘僱，原告當無與廖崑山特別約定原告有權撤換工地負責人餘地。
　　2.訴外人林惠津（即原告法定代理人）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紀錄自承：「（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是什麼關係？是否有訂定工程契約？）我跟堃益企業社是承攬關係，有訂定契約（如附件）主要將巴陵配電桿線改建輸電鐵塔工程全部交付予堃益企業社承攬。」、「（問：請問曾國峻、黃惠津及洪聖傑等3人是否認識？）黃惠津我比較熟，他主要負責所有的文書資料，還有協助廖崑山，另外曾國峻及洪聖傑我比較不熟，他們三人都是由廖崑山指揮監督，但依台電規定，這3個人投保在本公司，勞健保費用廖崑山會再另外支付給我。」、「（問：續上，這3人如果要請假是否要向宇正營造報備，另外薪資如何給付？）不用，直接跟堃益企業社，薪資也是由堃益企業社支付。」、「（問：請問貴公司與堃益企業社的工程款如何計價及給付？）本工程自開工開始，材料費用是由宇正營造有限公司支付，其餘人事費用及雜費等支出，是廖崑山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借款，每個月會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提報借款單，等整個工程完竣之後，堃益企業社再一次向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結算。」、「因為台電有要求進入工區施工人員都要有投保紀錄，所以我將自然人憑證借給黃惠津使用，以便於施工人員投保。」等語，核與訴外人洪聖傑（即系爭工程職安管理員）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陳稱：「（問：廖崑山等6人是否認識？或是否有其他同事認識？這6人分別在貴公司從事什麼業務？）是，我跟曾國峻主任、黃惠津品管都是在堃益企業社工作，廖崑山是老闆，.....」等語相符，此有檢查報告書檢附訪談紀錄可稽（本院卷一第373、385頁）；復與卷附「宇正營造有限公司-羅浮宮工務所-應付帳款明細」（本院卷一第239、242頁）中包含被告及洪聖傑等人薪資項目將被告薪資列為原告應付款廖崑山項目吻合，被告主張於系爭工程擔任工地主任，係受聘僱於廖崑山，而非原告，尚屬有據。
　　3.綜上事證，原告之舉證確未達證據優勢之程度，不足使本院形成大致可信為如此之心證。從而除被告自認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部分外，並無與原告就委任或僱傭之契約要素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無法認定兩造間有委任或僱傭契約關係之事實存在。　　
　㈣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3年5月8日之勞資爭議調解，以原告僱用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於原告給付5萬元後，竟復於本件訴訟主張「其係受僱於訴外人廖崑山」，依實務通見，其抗辯顯有違誠信原則及禁反言原則而不應採納等語，經查：
　　1.法理說明：
　　　禁反言於我國程序法領域之運用，略可區分兩種不同層面加以觀察。其一，基於司法程序上前後不能相容並存之矛盾行為，使其不生訴訟行為之效力者，亦即「訴訟上矛盾行為之禁止」，此與美國實務所稱之司法禁反言(judicial estoppel)相近；其二，源於確定裁判之作成，禁止後訴就同一案件或相同爭點再為爭執者，於英美國家又稱之為排除效 (preclusion effect)。排除效以前訴中已為充分辯論並經法院審理之事項，於後訴再為爭執者，應禁止提出或排除相反之主張或證據，包含「同一案件再爭執之禁止」與「爭點再爭執之禁止」。此等作用主要考慮的是確定裁判對於後訴可爭執範圍的影響，而非以當事人有矛盾行為存在為必要，故與司法禁反言有別（參照 王怡蘋著「禁反言於我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之作用—從比較法之視野出發」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摘要）。所謂「訴訟上矛盾行為之禁止」之禁反言原則，係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之法律原則，其要件有下：①當事人於訴訟或訴訟外採取一定之態度，之後為與之矛盾之訴訟上行為（行為矛盾），②對造正當信賴先行之態度，並且基於此信賴，決定自己之法的地位（對造正當信賴），③如承認矛盾之後行行為，對因信賴先行行為之對造，產生不當的不利益之結果（對造之不利益），符合上開要件，後行為之主張為不適法或否定其效力。
　　2.原告主張被告不得否認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固據提出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之開會通知單檢附被告調解申請書、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三信商銀企業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為憑（本院卷一第135至141頁），然系爭工程因原告違約轉包訴外人廖崑山，為符合台電公司規定將被告投保原告公司，已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林惠津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訪談時坦承；原告另自承為避免造成業主（即台電公司）困擾下，方與被告就上開給付資遣費案成立和解並給付5萬元（被告請求資遣費107,000元），此有原告書狀可稽（本院卷一第129頁），顯然並非因為認定被告請求有理由而給付，此由調解紀錄載明：「㈡資方（原告）主張：1.雙方為委任而非勞僱關係。2.雙方合作關係於112年10月結束（即工程期限）。3.資方並未主動終止合作關係（或為資遣之意思表示）係勞方（被告）主動要與第三人合作，至他處工作，而主動要求終止合作關係。」等語亦可徵之（本院卷一第139頁），被告行為固有可議，尚難徒憑被告以原告受僱人之地位向原告請求給付資遣費之事實，驟認已足引起原告有正當信賴而為給付，揆諸上開說明，與上開禁反言原則（誠信原則）要件未符，進而拒卻被告於本案之答辯，而不論其答辯真實與否，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㈤綜上，原告舉證尚不足使本院認兩造委任或僱傭關係存在，原告依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05,000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聲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因在簡易訴訟程序如為被告敗訴判決時本應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此部分聲請僅為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故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